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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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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
志

卷
二

營
建
一

一

吳
江
縣
續
志
卷
二

營
建
一

城
池

同
治
十
年
冬
署
知
縣
俞
明
厚
會
震
澤
縣
知
縣
王
估
修
計
估
工

銀
九
百
六
十
七
兩
有
奇
請
飭
攤
捐
不
報
遂
分
墊
焉
據

檔

冊

從
前

修
理
無
攷

同

治

六

年

布

政

司

丁

通

飭

查

禁

城

牆

內

外

搭

葢

房

屋

由

縣

稟

覆

城

外

近

連

官

塘

以

夾

河

爲

護

城

向

無

吊

橋

濠

河

東

門

外

二

丈

以

內

爲

碼

頭

民

間

葢

□

奉

文

一

律

飭

讓

以

重

疆

□

在

□

公
署

道
光
十
二
年
奉

上
諭
朕

閱
雍
正
六
年
六
月
十
七
日

皇
曾
祖
世
宗
憲
皇
帝
實
錄
內
載

諭
內
閣
爲
政
之
道
以
愛
民
爲
本
愛
民
者
必
須
厚
民
之
生
雨
暘

時
若
百
穀
順
成
始
可
登
蒼
生
於
袵
席
然
感
召

天
和
必
由
於
民
情
之
舒
暢
而
民
情
舒
暢
必
由
於
吏
治
之
克
修

從
來
言
吏
治
者
不
外
興
利
除
弊
兩
大
端
夫
利
之
所
在
小
民
自

必
趨
事
赴
功
不
待
督
率
而
爲
之
爲
上
不
過
相
導
之
而
已
至
於

除
弊
則
小
民
所
不
能
爲
之
事
而
專
賴
爲
上
之
人
時
刻
畱
心
體

察
破
積
習
以
厚
民
風
者
也
葢
地
方
之
害
莫
大
於
貪
官
蠧
役
之

朘
削
强
紳
劣
衿
之
欺
淩
地
棍
土
豪
之
暴
橫
巨
盜
積
賊
之
劫
奪

此
等
之
人
不
能
化
導
懲
戒
則
百
姓
不
獲
安
生
假
如
爲
大
吏
有

司
者
圖
寛
大
之
名
沽
安
靜
之
譽
於
貪
官
蠧
役
則
庇
護
之
於
强

紳
劣
衿
則
寛
假
之
於
地
棍
土
豪
則
姑
容
之
於
巨
盜
積
賊
則
疎

縱
之
雖
在
已
無
殘
害
百
姓
之
實
蹟
而
留
此
害
民
之
人
令
百
姓

暗
中
受
其
荼
毒
無
可
吿
訴
古
人
云
養
稂
莠
者
害
禾
稼
惠
姦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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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者
賊
良
民
如
此
則
民
氣
何
由
而
舒

天
和
何
由
而
致
乎

天
以
牧
民
之
任
授
之
君
臣
而
百
姓
又
復
敬
謹
遵
奉
腁
手
胝
足

竭
力
輸
將
以
事
其
上
爲
君
臣
者
當
共
思
之
受

天
之
恩
奉

天
之
命
食
民
之
食
衣
民
之
衣
而
乃
怠
忽
優
游
不
能
鋤
姦
禁
暴

置
民
間
疾
苦
於
度
外
上
負

穹
蒼
下
負
百
姓
誠
天
地
間
之
大
罪
人
矣
豈
但
天
理
有
不
容
卽

淸
夜
捫
心
當
如
何
愧
怍
有
牧
民
之
責
者
各
宜
撫
躬
自
問
時
加

警
省
愼
之
勉
之
欽
此

聖
訓
煌
煌
至
爲
眞
切
凡
有
牧
民
之
責
者
尤
宜
敬
謹
遵
循
實
力

奉
行
思
所
以
舒
民
氣
而
召

天
和
著
督
撫
以
至
州
縣
各
衙
門
俱

錄
一
道
懸
諸
大
堂
庶
可

觸
目
警
心
隨
時
懍
省
儻
於
四
者
之
中
偶
犯
其
一
朕
言
出
法
隨

必
從
嚴
懲
辦
不
稍
姑
容
以
期
稂
莠
盡
去
嘉
禾
遂
生
民
氣
安
恬

天
心
順
應
共
臻
郅
治
朕
實
有
厚
望
焉
將
此
通
諭
知
之
欽
此
志

公
署

錄

上
諭
於
卷
首
垂
官
箴
也

縣
署
乾
隆
二
十
九
年
知
縣
沈
名
掞
重
修
大
堂
自
爲
之
記
嘉
道

來
修
建
無
攷
咸
豐
庚
申
亂
廢
堂
廨
都
盡
迄
今
未
建

知

縣

沈

名

掞

重

建

吳

江

縣

大

堂

記

略

予

以

庚

辰

秋

奉

檄

來

宰

是

邑

入

門

見

聽

事

之

所

夷

爲

平

地

其

壞

垣

朽

柱

之

未

盡

去

者

若

危

厓

古

木

兀

立

而

槎

枒

也

宰

官

治

事

則

堂

後

數

椽

岌

岌

將

仆

考

之

邑

志

斯

堂

自

康

熙

時

林

郭

兩

公

重

建

後

厯

今

八

十

餘

年

夫

宰

之

有

堂

非

僅

爲

觀

瞻

而

已

官

與

民

將

相

見

於

斯

布

政

出

治

於

是

平

在

其

敢

以

因

陋

就

爲

耶

爰

請

之

行

臺

領

銀

於

大

府

庇

材

鳩

工

仍

其

舊

址

作

爲

新

堂

堂

楹

凡

三

外

軒

如

之

堂

之

右

爲

吏

廨

外
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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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儀

門

爲

譙

樓

門

之

外

爲

申

明

旌

善

兩

亭

皆

因

堂

之

餘

力

以

次

興

修

工

始

於

癸

未

孟

冬

閱

九

句

工

訖

乃

勒

諸

石

而

系

以

銘

銘

曰

堂

不

治

則

圯

邑

不

治

則

弛

以

堂

例

邑

而

政

乃

理

後

之

升

是

堂

者

其

鑒

於

此

丞
㕔
乾

隆

五

年

移

駐

盛

澤

鎭

七

年

改

大

飽

圩

吳

公

書

院

爲

署

見

前

志

今
廢
未
建

主
簿
㕔

興
史
司
署
皆
廢
未
建
同

治

十

三

年

稟

請

工

程

局

建

造

監

獄

有

案

同
里
巡
檢
司
署
廢
同
治

年
由
董
籌
款
建
屋
數
間
以
居

汾
湖
巡
檢
司
署
舊
在
蘆
墟
乾
隆

年
移
黎
里
無
署
僦
民
舍
居

今
僦
民
舍
如
故

儒
學
敎
諭
署
見
學
校
篇

平
望
營
都
司
及
各
汛
千
把
總
署
竝
詳
營
汛
篇

右
署
元

江

靑

分

防

縣

丞

道

光

二

十

六

年

裁

新

陽

縣

丞

攺

設

署

在

章

練

塘

鎭

屬

元

和

縣

境

倉
舊
倉
皆
廢
今
志
其
新
建
者

黎
里
積
穀
倉
同
治
八
年
知
縣
沈
錫
華
捐
建
計
三
十
有
二
間

盛
澤
積
穀
倉
同
治
八
年
沒
入
沈
姓
房
屋
攺
建
計
一
十
有
六
間

蘆
墟
積
穀
倉
一
十
間
同
治
十
二
年
建

同
里
積
穀
倉
沒
入
圓
明
尼

改
建
爲
間
一
十
有
六
與
盛
澤
同

有
同
治
十
二
年
閏
六
月
十
六
日
府
示
石
刻

右
倉
所

立

皆

社

倉

之

遺

總

收

官

倉

亂

廢

未

建

厯

年

漕

米

科

折

色

分

設

城

柜

及

各

鄕

柜

人

盡

稱

便

然

舊

制

不

可

沒

一

時

之

權

宜

未

可

爲

經

常

之

法

也

驛
館
廢
未
建

垂
虹
亭
同
治
五
年
重
建
吳
縣
馮
桂
芬
記

馮

桂

芬

重

建

垂

虹

亭

記

肅

毅

伯

合

肥

李

公

將

克

吳

江

謂

宜

得

文

武

才

使

莠

良

可

畏

愛

者

宰

之

選

於

列

舉

海

甯

沈

侯

錫

華

特

疏

以

聞

報

可

侯

以

試

用

縣

丞

驟

除

繁

要

知

縣

異

數

也

尋

克

城

侯

履

治

於

今

五

年

政

通

人

和

百

廢

具

舉

先

後

建

復

文

廟

書

院

養

濟

院

育

嬰

堂

城

河

修

長

橋

茲

復

捐

廉

重

建

長

橋

之

垂

虹

亭

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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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一

四

余

爲

記

余

惟

垂

虹

亭

志

書

所

謂

南

臨

具

區

北

枕

松

江

雲

山

煙

樹

風

帆

沙

鳥

在

指

顧

間

吳

下

絶

景

者

也

曩

時

余

初

過

之

則

所

見

絶

異

因

以

變

遷

之

年

詢

士

人

無

能

言

之

者

歸

乃

考

之

前

人

詩

文

於

宋

則

錢

公

輔

記

云

湖

光

萬

頃

與

天

接

白

王

安

石

詩

云

東

西

渺

然

白

於

元

則

袁

桷

記

云

駛

風

怒

濤

擊

噴

薄

薩

都

剌

詩

云

截

斷

吳

淞

一

幅

羅

於

明

初

則

高

啟

詩

云

行

人

□

底

響

波

濤

驅

石

神

鞭

是

孰

操

無

名

氏

詩

云

飛

梁

橫

跨

碧

□

上

砥

柱

屹

立

洪

濤

中

與

所

見

皆

不

合

至

嘉

靖

中

陳

策

詩

云

玉

虹

橫

亘

帶

銀

河

又

云

極

浦

沙

平

鳥

篆

多

始

易

爲

淺

水

平

陂

之

景

與

所

見

漸

近

又

考

張

公

國

維

吳

中

水

利

全

書

圖

始

猶

作

江

洋

巨

浸

一

綫

之

橋

截

東

西

而

渡

惟

巨

浸

中

雜

繪

水

草

綴

以

說

云

垂

虹

左

右

蒿

蘆

壅

淤

漸

成

平

陸

書

作

於

崇

禎

九

年

丙

子

序

中

言

萬

厯

戊

申

以

後

十

年

八

災

丙

子

距

戊

申

二

十

有

八

年

知

吳

中

水

利

不

治

至

是

而

極

所

謂

漸

成

平

陸

者

自

明

中

葉

始

無

疑

也

志

又

於

天

順

以

後

屢

記

吳

淞

江

崇

禎

九

年

獨

記

張

公

疏

導

長

橋

谼

至

九

里

石

塘

考

張

公

螺

山

之

役

下

獄

蘇

州

民

爭

詣

闕

乞

貸

國

初

諸

公

章

疏

具

陳

東

南

疾

苦

絶

不

理

十

年

八

災

之

說

然

則

谼

一

舉

當

時

民

感

之

數

十

年

後

猶

賴

之

其

效

亦

遠

矣

哉

厥

後

治

吳

淞

江

者

若

馬

公

祜

以

下

代

不

乏

人

葢

水

利

閱

數

十

年

必

修

無

一

勞

永

之

道

振

古

爲

然

無

足

異

惟

所

不

及

長

橋

谼

則

不

能

無

疑

焉

張

公

言

具

區

東

下

之

水

邑

爲

首

衝

利

在

宣

而

病

在

遏

斯

爲

不

易

之

論

乃

又

以

昔

人

撤

橋

迅

流

之

議

爲

非

且

言

吳

淞

不

治

而

盡

撤

長

橋

長

洲

崑

山

靑

浦

竝

罹

波

濤

吳

江

亦

未

必

益

是

大

不

然

夫

知

撤

橋

豈

不

知

江

所

言

巳

傎

且

吾

吳

未

有

長

橋

之

先

左

思

所

謂

五

湖

腴

表

周

處

所

謂

川

洋

沃

衍

者

不

聞

以

波

濤

爲

病

建

橋

者

止

以

取

便

郵

傳

不

知

實

妨

水

利

得

彼

失

此

事

與

治

河

之

兼

顧

濟

運

同

夫

以

匯

將

洩

之

水

忽

以

一

百

數

十

丈

之

橋

阻

截

之

上

游

湍

勢

必

驟

奔

下

游

波

流

必

遲

緩

茭

葑

塗

泥

之

屬

因

之

停

壅

積

微

而

著

吳

淞

之

不

治

橋

爲

之

也

撤

橋

實

上

策

卽

或

者

謂

有

其

舉

之

莫

敢

廢

也

況

宋

慶

厯

至

明

中

葉

尙

三

百

餘

年

無

事

害

非

立

見

橋

或

可

不

撤

而

橋

谼

則

萬

不

可

不

且

張

公

固

之

矣

之

有

成

效

矣

乃

轉

惑

於

其

言

知

江

而

不

知

谼

則

後

人

之

不

善

法

張

公

也

比

者

東

南

元

氣

未

復

重

以

中

原

多

故

轉

饟

無

已

此

事

未

遑

驟

議

私

冀

綏

萬

屢

豐

物

力

饒

裕

復

有

以

修

舉

廢

墜

爲

心

如

沈

侯

其

人

一

旦

曠

然

復

宋

元

之

舊

余

老

矣

尙

將

攜

杖

登

亭

憑

闌

眺

遠

朗

吟

半

山

靑

邱

之

句

與

波

濤

相

應

和

此

豈

尋

常

游

觀

之

美

登

賞

之

樂

云

爾

哉

願

存

吾

說

以

竢

當

軸

之

畱

心

民

事

者

是

爲

記

右
亭
館
南

起

秀

水

王

江

涇

經

邑

境

迤

西

至

無

錫

之

皋

橋

沿

塘

涼

亭

十

有

七

座

同

治

十

二

年

邑

人

沈

中

堅

捐建

養
濟
院
廢
同
治
六
年
知
縣
沈
錫
華
重
建

院

中

額

設

孤

貧

男

婦

共

一

百

一

十

二

名

每

名

日

給

口

糧

七

合

九

勺

五

抄

柴

布

銀

每

月

大

建

一

錢

七

釐

有

奇

小

建

一

錢



ZhongYi

吳
江
縣
續
志

卷
二

營
建
一

五

四

釐

有

奇

同

治

三

年

知

縣

沈

錫

華

稟

請

以

淸

糧

單

費

提

充

收

養

棲

以

民

間

破

屋

口

糧

日

折

給

錢

三

十

文

柴

布

銀

大

建

折

錢

一

百

五

十

文

小

建

一

百

四

十

六

文

竝

革

除

孤

貧

頭

經

承

以

免

剋

扣

五

年

始

照

例

於

編

徵

款

內

動

給

育
嬰
堂
廢
同
治
六
年
知
縣
沈
錫
華
重
建
堂
産
田
蕩
四
千
二
百

九
十
畝
有
奇
刻
於
石
案

刻

石

未

見

據

錫

華

堂

額

跋

尾

云

碑

中

竝

列

松

陵

書

院

公

産

案

嬰

堂

之

設

保

全

溺

女

當

兵

荒

之

後

生

齒

凋

疏

尤

爲

急

務

同

治

十

二

年

蘇

松

太

道

沈

琛

以

華

人

子

女

被

洋

人

收

養

爲

慮

通

飭

各

屬

舉

辦

保

嬰

其

法

酌

給

錢

米

卽

令

本

母

自

養

實

本

東

坡

與

朱

鄂

州

書

之

意

益

爲

盡

善

無

弊

邑

中

盛

澤

莘

塔

兩

處

於

光

緖

二

年

試

辦

今

錄

莘

塔

章

程

於

左

俾

後

可

倣

行

焉

一

莘

塔

向

有

接

嬰

公

所

由

周

莊

崇

德

堂

轉

送

郡

堂

惟

郡

堂

嬰

口

繁

多

僱

乳

維

艱

且

甫

經

出

胎

之

嬰

體

質

柔

脆

觸

暑

冒

寒

每

多

受

病

未

免

法

有

所

窮

今

擬

集

資

試

辦

保

嬰

會

確

訪

無

力

産

婦

令

其

自

養

量

爲

帮

貼

或

可

佐

育

嬰

堂

所

不

及

至

接

嬰

公

所

仍

照

舊

舉

辦

一

本

鎭

伊

奄

小

奄

兩

圩

外

毗

連

各

鄰

圩

以

佐

字

等

十

七

圩

爲

限

而

大

勝

北

翊

兩

圩

附

焉

凡

無

力

孕

婦

凖

由

圩

保

報

局

司

事

親

往

訪

查

實

係

極

貧

塡

給

執

照

臨

産

時

圩

保

持

照

赴

局

調

換

聯

單

當

日

給

第

一

月

錢

文

又

給

孩

衫

一

件

抱

裙

一

條

棉

襖

一

件

五

六

七

月

夾

襖

夾

裙

本

夫

自

報

者

不

准

一

司

事

查

驗

屬

實

不

論

男

女

第

一

月

給

錢

七

百

文

以

後

每

月

給

錢

三

百

五

十

文

如

有

雙

生

者

加

給

錢

二

百

文

至

一

年

停

給

一

按

月

給

錢

定

於

臨

産

時

給

一

個

月

以

後

每

月

由

司

事

查

驗

方

準

給

發

不

必

限

定

日

期

先

後

參

差

三

四

日

爲

率

一

司

事

查

驗

嬰

兒

須

記

其

手

足

指

螺

箕

若

干

及

頂

髮

螺

紋

單

雙

偏

正

注

明

冊

上

一

遺

腹

所

生

第

一

月

給

錢

一

千

四

百

文

以

後

每

月

七

百

文

兩

年

爲

滿

兩

年

後

察

看

情

形

再

議

周

䘏

一

産

婦

未

滿

一

年

本

夫

病

故

於

本

夫

病

故

之

月

給

錢

一

千

四

百

文

以

後

每

月

七

百

文

或

以

滿

一

年

而

夫

死

者

亦

準

報

明

照

給

扣

至

兩

年

爲

滿

一

竝

非

會

內

所

保

之

嬰

生

未

周

歲

父

死

母

難

自

贍

者

報

局

查

明

亦

一

體

準

給

一

會

中

産

婦

夫

死

自

願

守

節

撫

孤

如

有

不

法

棍

徒

逼

令

改

嫁

查

明

確

實

代

爲

送

官

嚴

辦

以

懲

惡

俗

以

上

四

條

於

保

嬰

中

寓

保

節

之

意

一

産

婦

或

死

亡

或

病

重

斷

乳

不

能

自

育

者

報

明

局

中

司

事

隨

同

察

看

設

法

寄

養

給

貼

費

若

干

臨

時

酌

定

一

會

中

乳

足

之

婦

可

以

兼

哺

兩

嬰

者

准

其

憑

保

報

局

乳

果

充

足

遇

有

寄

養

之

嬰

卽

行

派

領

一

會

內

之

嬰

一

年

期

滿

後

無

力

畱

養

者

仍

准

報

明

由

接

嬰



ZhongYi

吳
江
縣
續
志

卷
二

營
建
一

六

公

所

轉

送

郡

堂

如

貧

戶

産

後

以

有

妨

工

作

不

願

畱

養

者

亦

准

報

明

由

接

嬰

公

所

轉

送

郡

堂

一

貧

婦

重

病

斷

乳

嬰

兒

寄

養

如

病

愈

出

門

做

工

寄

養

之

錢

減

半

支

給

倘

有

取

巧

僞

云

斷

乳

嬰

兒

寄

養

他

家

而

自

己

出

門

爲

乳

媪

者

該

保

報

明

追

還

原

領

錢

文

該

保

隱

匿

不

報

議

罰

充

公

一

寡

婦

孤

兒

旣

經

格

外

酌

增

自

可

勉

强

存

活

如

仍

有

攜

兒

改

嫁

及

招

夫

入

門

者

應

給

錢

文

卽

行

停

止

改

嫁

生

産

雖

極

貧

苦

永

不

准

給

倘

或

棄

兒

而

去

原

保

速

卽

報

局

該

嬰

設

法

寄

養

一

會

內

之

嬰

期

滿

卽

將

聯

單

繳

還

銷

號

或

未

滿

期

而

嬰

孩

夭

亡

亦

卽

報

局

繳

銷

給

棺

木

錢

五

百

文

由

掩

埋

局

卽

行

掩

埋

不

願

掩

埋

者

不

給

一

所

限

各

圩

之

外

目

前

槪

不

往

查

倘

嬰

口

不

多

經

費

有

餘

再

議

推

廣

一

會

中

錢

文

不

准

移

作

别

項

善

舉

之

用

年

終

將

所

保

嬰

數

所

收

錢

數

所

用

錢

數

刊

徵

信

錄

分

送

右
院
堂

附

民
間
善
堂

種
善
堂
在
盛
澤
大
適
圩
里
人
鄭
昂
文
捐
建
道
光
中
燬
於
火
王

元
相
重
建

畱
嬰
堂
在
種
善
堂
東
嘉
慶
二
十
一
年
沈
鳳
書
建

堂

之

初

建

鳳

書

捐

置

本

邑

田

一

百

八

畝

道

光

二

十

八

年

鳳

書

子

瑞

珍

續

捐

錢

千

緡

存

典

同

治

八

年

瑞

珍

子

致

和

續

置

田

五

十

畝

今

提

存

錢

五

百

千

息

之

如

初

衆
善
堂
在
黎
里
染
字
圩
嘉
慶
十
七
年
里
人
徐
達
源
建
元
和
李

福
爲
記
堂
又
分
設
於
平
望
新
樂
楊
桂
爲
記

堂

中

供

有

知

縣

李

廷

芳

生

位

錢

塘

吳

錫

麟

爲

撰

長

生

祠

記

李

濟

南

人

曾

請

豁

堂

基

義

冢

云

黎
里
畱
嬰
堂
在
作
字
圩
建
自
乾
隆
三
年
陳
時
夏
謝
以
峻
前
志

未
載

黃
溪
堂
曰
廣
善
實
無
堂
也
嘉
慶
十
八
年
借
萬
夀
庵
西
偏
屋
設

之
里
人
趙
雲
球
董
其
事
道
光
三
年
大
水
廢
趙
蘭
佩
再
設
之
今

廢



ZhongYi

吳
江
縣
續
志

卷
二

營
建
一

七

仁
仁
堂
在
同
里
東

圩
嘉
慶
初
里
人
王
鋼
葉
堯
蓂
等
建
同

治
三
年
堯
蓂
子
嘉
棣
等
重
整
之
王
元
榜
爲
記

誠
是
局
在
仁
仁
堂
之

西
柳
圩
同
治
四
年
王
煜
姚
懷
淸
等
建

北
坼
種
善
堂
在
北
坼
市
道
光

年
里
人
公
建
先
是
堂
附
於
仁

仁
至
是
分
焉

同
善
堂
在
蘆
墟
非
角
圩
道
光
二
年
里
人
陳
日
照
建
邑
人
程
邦

憲
迮
鶴
夀
竝
有
記

仁
善
局
道
光
三
年
翰
林
院
編
修
費
蘭
墀
卽
家
設
之
集
有
江
震

兩
邑
田
六
百
四
十
四
畝
費
氏
世
董
之
無
常
所

慶
善
堂
在
雪
巷
沈
楙
德
宅
道
光
初
楙
德
獨
建
崇

德

堂

在

周

莊

鎭

分

辦

元

江

靑

三

邑

邊

境

掩

埋

同

治

中

鄭

長

齡

建

以

堂

地

不

屬

故

不

爲

眉

列

而

附

識

於

此

以

上

各

堂

局

或

以

棲

流

或

收

養

棄

嬰

或

施

給

衣

藥

等

項

要

以

報

驗

路

斃

掩

骼

埋

爲

大

宗

後

世

所

謂

善

舉

盛

時

以

爲

王

政

故

具

列

之

公

署

之

末

而

竝

綴

通

飭

勒

石

吿

示

三

件

如

左

亦

以

見

善

堂

之

與

政

治

實

相

表

裏

云

爾

按

察

司

使

巴

嚴

禁

屍

場

滋

擾

吿

示

碑

摹

爲

嚴

禁

地

保

差

仵

藉

屍

詐

擾

以

襄

善

舉

而

杜

民

累

事

照

得

蘇

郡

滸

關

地

當

孔

道

往

來

甇

獨

或

因

病

路

斃

或

失

足

致

溺

自

應

報

官

驗

殮

而

差

仵

人

等

藉

作

生

涯

地

主

隣

佑

滋

累

靡

窮

甚

至

擇

懦

而

噬

移

扞

於

殷

實

地

界

慾

壑

未

塡

則

故

作

危

言

恐

嚇

慫

恿

本

官

輾

轉

傳

人

帶

城

覆

訊

民

何

以

堪

前

經

紳

士

韓

是

升

等

設

立

一

善

公

堂

凡

遇

倒

斃

浮

屍

憑

保

報

堂

隨

時

塡

載

縣

發

聯

單

驗

殮

掩

埋

其

臨

場

書

仵

差

役

飯

食

船

價

由

堂

捐

貼

後

又

添

設

棲

流

所

收

養

道

路

顚

跛

垂

斃

之

人

此

皆

紳

士

好

義

善

舉

乃

差

仵

人

等

未

能

飽

慾

遇

有

生

前

磕

擦

微

傷

混

報

因

此

致

斃

希

圖

嫁

禍

又

有

路

斃

丐

屍

驗

殮

之

後

藉

傳

堂

董

地

憐

赴

縣

取

結

混

行

滋

擾

致

使

地

隣

膽

慄

堂

董

寒

心

夫

路

斃

浮

屍

旣

難

知

其

來

厯

其

如

何

受

傷

又

何

從

得

悉

地

方

有

司

未

加

明

察

紛

紛

傳

訊

徒

開

索

詐

之

風

重

重

取

結

益

無

辜

之

累

實

堪

痛

恨

茲

據

紳

士

韓

是

升

等

呈

請

勒

石

永

禁

前

來

四

思

省

會

法

地

棍

徒

尙

敢

肆

行

無

忌

其

餘

外

屬

州

縣

更

難

保

其

必

無

除

飭

蘇

州

府

勒

石

永

禁

外

合

行

出

示

通

諭

爲

此

示

仰

合

屬

軍

民

及

坊

保

差

仵

書

役

人

等

知

悉

嗣

後

凡

有

路

斃

浮

屍

責

令

坊

保

先

將

該

屍

舁

放

義

冢

等

空

隙

處

所

卽

赴

地

方

官

衙

門

具

稟

星

速

詣

驗

殮

埋

毋

許

地

保

書

役

差

仵

人

等

藉

屍

生

發

訛

詐

小

民

混

行

滋

擾

倘

敢

仍

蹈

前

轍

一

經

訪

聞

或

被

吿

發

立

挐

嚴

加

治

罪

官

則

定

以

縱

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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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
江
縣
續
志

卷
二

營
建
一

八

殃

民

嚴

行

參

究

決

不

寛

貸

各

宜

凜

遵

母

違

特

示

嘉

慶

十

七

年

三

月

日

示

吳

江

縣

李

諭

衆

善

堂

董

事

徐

達

源

知

悉

案

奉

臬

憲

札

飭

添

設

棲

流

所

辦

理

報

驗

殮

埋

諸

事

業

據

該

董

事

呈

送

規

條

碑

摹

轉

送

各

憲

在

案

前

奉

臬

憲

札

發

嚴

禁

地

保

差

仵

藉

屍

詐

擾

吿

示

飭

令

遍

貼

勒

碑

永

禁

業

經

轉

飭

勒

碑

去

後

未

據

具

覆

現

奉

臬

憲

特

札

嚴

催

合

再

諭

催

諭

到

該

董

事

卽

將

前

發

示

式

速

卽

採

石

勒

碑

建

立

永

遠

勒

革

差

仵

藉

屍

詐

擾

之

弊

仍

榻

碑

摹

七

道

呈

驗

以

憑

申

送

各

憲

查

考

毋

稍

再

延

特

札

嘉

慶

十

八

年

五

月

日

諭

署

知

縣

汪

奉

巡

撫

部

院

丁

札

示

禁

碑

摹

爲

立

碑

示

禁

永

杜

弊

端

事

同

治

八

年

正

月

二

十

五

日

奉

江

蘇

巡

撫

部

院

丁

札

開

照

得

地

方

官

相

驗

命

案

例

止

許

隨

帶

仵

作

一

名

刑

書

一

名

皂

隸

二

名

一

切

夫

馬

飯

食

俱

自

行

備

用

不

許

書

役

人

等

需

索

分

文

乃

訪

聞

蘇

省

遇

有

命

案

相

驗

隨

帶

書

差

跟

丁

人

夫

多

至

二

三

十

人

輒

向

屍

親

犯

屬

地

隣

索

取

屍

場

使

費

甚

且

有

望

隣

飛

隣

名

目

株

連

蔓

引

比

戶

驚

惶

殊

堪

痛

恨

夫

以

屍

親

含

冤

凶

犯

議

抵

爲

小

民

至

哀

慘

之

事

乃

書

差

等

反

因

以

爲

利

竟

欲

雪

上

加

霜

以

居

近

里

隣

誼

關

族

戚

實

案

外

竝

無

干

涉

之

人

而

若

輩

偏

藉

此

誅

求

大

煽

城

門

之

火

在

受

者

旣

吞

聲

而

飮

恨

在

聞

者

亦

扼

腕

而

咨

嗟

爲

民

父

母

之

謂

何

本

部

院

參

稽

羣

議

搜

剔

弊

源

僉

以

爲

欲

禁

書

差

之

需

索

必

先

優

給

書

差

之

公

用

尤

應

減

省

書

差

之

人

數

爰

將

下

鄕

相

驗

各

項

逐

條

逐

款

參

酌

定

章

通

飭

各

州

㕔

縣

一

律

辦

理

合

行

札

飭

札

縣

卽

便

遵

照

後

開

章

程

凡

遇

一

應

命

案

下

鄕

相

驗

務

須

輕

輿

減

從

一

切

費

用

照

例

自

行

捐

給

由

縣

詳

明

立

案

此

後

如

有

書

差

人

等

藉

端

滋

擾

索

取

屍

場

規

費

分

文

者

嚴

行

懲

治

以

甦

民

累

倘

地

方

官

不

嚴

行

禁

止

准

受

害

之

家

赴

該

管

上

司

喊

控

以

憑

分

別

參

辦

仍

一

面

全

抄

札

文

并

後

開

各

條

出

示

曉

諭

立

碑

城

隍

廟

前

以

期

永

杜

弊

端

限

本

年

三

月

內

摹

榻

示

式

呈

送

此

係

各

州

縣

造

福

無

疆

之

事

減

一

時

之

官

樣

便

省

書

差

數

十

人

之

騷

擾

分

一

勺

之

廉

泉

便

除

小

民

數

十

家

之

拖

累

各

宜

實

心

遵

辦

以

副

厚

望

切

切

等

因

竝

蒙

抄

發

章

程

下

縣

奉

此

各

行

遵

照

札

抄

章

程

立

碑

示

禁

爲

此

示

仰

闔

邑

軍

民

人

等

一

體

知

悉

嗣

後

凡

遇

一

應

命

案

本

縣

下

鄕

相

驗

需

用

隨

從

書

役

人

夫

均

遵

照

定

章

名

數

酌

帶

其

一

切

費

用

亦

一

律

由

縣

捐

廉

給

發

不

准

在

外

需

索

白

示

之

後

如

有

書

差

人

等

藉

端

索

取

分

文

者

准

其

到

縣

喊

控

定

卽

立

挐

到

案

照

例

懲

辦

斷

不

姑

寬

圩

甲

人

等

徇

情

容

隱

察

出

併

處

不

貨

各

宜

遵

照

切

切

特

示

今

將

相

驗

各

款

明

定

章

程

詳

列

於

左

相

驗

項

下

承

行

一

名

每

日

飯

食

錢

二

百

四

十

文

招

房

一

名

每

日

飯

食

錢

二

百

四

十

文

仵

作

一

名

每

日

飯

食

錢

四

百

文

皂

快

二

名

每

㫥

飯

食

錢

一

百

八

十

文

行

杖

二

名

每

㫥

飯

食

錢

一

百

四

十
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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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
建
一

九

以

上

隨

帶

書

差

已

照

例

定

額

數

量

爲

增

加

不

准

於

現

定

名

數

外

再

有

多

帶

能

減

者

更

善

跟

班

二

名

每

㫥

飯

食

錢

一

百

四

十

文

㕑

役

一

名

每

日

飯

食

錢

一

百

四

十

文

轎

夫

四

名

每

㫥

飯

食

錢

一

百

二

十

文

夫

一

名

每

日

飯

食

錢

一

百

二

十

文

以

上

隨

帶

夫

役

同

書

差

人

等

總

共

不

得

過

十

五

名

地

保

伺

候

每

案

給

飯

食

錢

五

百

文

土

工

每

案

飯

食

錢

四

百

文

本

官

船

一

隻

每

日

錢

一

千

文

書

差

轎

船

二

隻

每

錢

八

百

文

無

船

者

雇

小

車

每

車

每

日

錢

四

百

文

搭

屍

厰

給

錢

一

千

文

蘆

蓆

給

錢

二

百

二

十

四

文

紅

白

布

給

錢

一

百

四

十

文

燒

酒

給

錢

三

百

文

倉

朮

白

芷

給

錢

一

百

文

銀

硃

筆

墨

給

錢

六

十

文

屍

格

給

錢

二

百

文

刑

書

招

詳

紙

張

錢

八

百

文

招

解

案

加

二

百

文

招

書

辦

稿

一

切

紙

張

錢

三

百

文

如

不

招

解

減

半

代

書

紙

張

錢

二

百

文

以

上

隨

帶

書

差

一

切

人

等

飯

食

及

各

項

費

用

均

由

該

㕔

州

縣

自

行

捐

廉

給

發

不

許

向

民

間

分

派

絲

毫

同

治

八

年

月

日

□

按

察

司

使

裕

禁

阻

葬

示

民

間

舉

行

葬

事

或

殯

埋

祖

塋

或

擇

墳

山

均

應

聽

其

自

便

豈

容

墳

鄰

地

棍

人

等

從

中

索

詐

阻

攔

致

滋

擾

累

本

司

前

因

蘇

省

人

民

有

託

故

停

柩

積

年

不

葬

情

事

當

經

剴

切

出

示

諭

禁

竝

通

飭

各

屬

凡

有

未

埋

屍

柩

均

令

其

一

律

收

瘞

在

案

茲

訪

聞

吳

江

震

澤

兩

縣

地

方

每

有

攔

葬

之

風

而

震

澤

黎

里

爲

尤

甚

不

拘

大

戶

小

家

辦

理

葬

事

該

處

墳

鄰

地

棍

輒

以

喫

飯

爲

名

恣

意

訛

索

稍

拂

其

慾

卽

添

砌

礙

風

水

害

地

道

等

浮

詞

紛

紛

纏

訟

甚

或

糾

合

匪

類

阻

撓

墳

工

因

而

力

量

稍

薄

之

家

視

卜

葬

爲

難

事

因

循

耽

閣

經

年

暴

露

口

不

忍

言

試

思

亡

人

以

入

土

爲

安

定

例

以

停

棺

爲

罪

未

葬

者

本

司

尙

勸

其

乘

時

掩

埋

豈

願

葬

者

該

縣

轉

任

其

籍

端

阻

擾

江

震

兩

縣

如

此

誠

恐

蘇

省

各

州

縣

似

此

攔

葬

訛

詐

者

亦

所

不

免

亟

應

一

體

嚴

挐

懲

辦

以

妥

幽

靈

而

挽

惡

俗

除

密

訪

查

挐

外

合

行

出

示

嚴

禁

嗣

後

鄕

村

市

鎭

遇

有

舉

行

葬

事

者

倘

墳

鄰

地

棍

混

行

阻

攔

藉

端

訛

索

許

被

害

之

人

赴

所

在

有

司

指

名

稟

究

以

憑

挐

案

懲

辦

保

甲

知

情

徇

庇

一

併

挐

究

本

司

令

行

禁

止

諒

亦

共

見

共

聞

該

棍

徒

等

倘

敢

不

知

歛

蹟

仍

蹈

前

轍

一

經

訪

姓

名

或

被

告

發

定

卽

嚴

挐

到

案

照

棍

徒

生

事

擾

害

良

民

例

從

重

治

罪

決

不

寬

貸

特

示

道

光

十

五

年

三

月

日

示

巡

撫

部

院

丁

札

開

本

部

院

訪

聞

有

無

知

愚

民

於

父

母

屍

棺

無

力

安

葬

每

嵗

淸

明

前

後

相

率

焚

燒

名

爲

火

葬

此

俗

各

屬

皆

有

蘇

松

太

三

府

爲

最

盛

又

有

旣

葬

之

後

將

其

父

母

棺

木

揭

開

洗

骸

諦

視

易

木

棺

以

土

罐

亦

屬

忍

心

害

理

合

行

飭

禁

札

司

轉

行

各

屬

一

體

遵

照

出

示

嚴

禁

示

內

先

以

至

淸

至

理

之

言

剴

切

開

導

繼

將

子

孫

燬

棄

祖

父

母

父

母

死

屍

者

應

決

及

發

掘

祖

父

母

父

母

墳

塚

分

別

見

棺

見

屍

應

行

淩

遲

決

斬

各

律

例

明

白

聲

敘

庶

有

人

心

者

或

可

感

而

生

悟

畏

法

律

者

或

可

憚

而

不

爲

倘

示

禁

之

後

仍

有

此

等

惡

俗

許

該

圖
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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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一

十

保

及

鄰

佑

人

等

出

首

報

官

嚴

挐

盡

法

懲

治

地

保

鄰

佑

人

等

知

情

匿

報

行

發

覺

體

治

罪

竝

由

地

方

官

會

同

善

堂

紳

董

設

法

籌

款

多

置

義

塚

以

免

暴

露

仍

通

飭

各

屬

確

查

未

葬

棺

柩

尙

有

若

干

勒

定

限

期

務

令

於

本

年

冬

至

以

後

大

寒

以

前

一

律

埋

葬

浄

盡

倘

逾

限

仍

查

有

停

棺

不

葬

之

風

定

惟

該

府

㕔

州

縣

是

問

同

治

七

年

八

月

日

通

飭

義
塚

盛
澤
鎭
義
塚
飯

字

圩

田

二

畝

三

分

乾

隆

二

十

二

年

王

楠

捐

設

一

畝

五

分

縣

丞

南

昌

熊

晉

捐

設

又

種

善

堂

新

置

義

塚

一

在

浙

江

烏

程

縣

之

小

梅

山

田

一

十

三

畝

有

奇

道

光

十

三

年

置

一

在

長

洲

縣

入

都

下

三

圖

北

㝛

圩

田

六

畝

七

分

同

治

九

年

置

志

例

不

越

境

此

實

捐

自

鎭

人

王

元

相

因

附

識

焉

黎
里
鎭
義
塚
巳

字

圩

田

三

畝

乾

隆

五

十

九

年

□

嘉

珍

捐

設

知

縣

黎

誕

登

立

禁

約

碑

其

上

候

字

圩

田

三

畝

七

釐

二

毫

髮

字

圩

八

分

四

釐

六

毫

后

長

圩

九

分

五

釐

八

毫

長

田

圩

一

畝

二

分

鉞

字

圩

一

畝

二

分

六

釐

五

毫

北

覆

圩

九

分

五

釐

七

毫

竝

衆

善

堂

置

嘉

慶

二

十

一

年

幷

堂

基

地

六

分

四

釐

共

八

畝

九

分

三

釐

九

毫

題

請

豁

免

應

徵

銀

米

奉

旨

照

額

豁

除

平
望
鎭
義
塚
北

骸

圩

田

六

畝

四

分

乾

隆

三

十

九

年

張

廷

敕

趙

丕

承

捐

設

二

畝

五

分

吳

士

堅

捐

設

北

角

圩

一

十

二

畝

道

光

三

年

衆

善

堂

置

又

八

畝

八

分

淩

壇

捐

設

□
里
鎭
義
塚
仁

仁

堂

增

置

者

詳

朱

春

主

撰

記

外

移

定

畢

圩

田

四

畝

龎

懷

籍

捐

又

三

畝

四

分

五

釐

四

毫

沈

兆

祥

捐

又

一

畝

一

分

四

釐

八

毫

王

秋

霞

捐

又

孩

塚

三

畝

二

分

寄

埋

塚

二

畝

皆

陸

春

霞

捐

以

上

歸

誠

是

局

竝

係

同

治

中

捐

設

朱

春

生

仁

仁

堂

新

設

義

塚

碑

記

畧

道

光

三

年

江

鄕

大

水

吳

下

陋

俗

棺

槥

多

淺

厝

田

中

田

旣

被

水

棺

亦

隨

水

而

去

雖

有

子

孫

在

蕩

析

昏

墊

不

復

顧

而

村

氓

製

棺

不

知

於

前

和

鏤

刻

姓

氏

但

離

故

鄕

卽

莫

辨

爲

誰

於

是

浮

水

之

棺

多

於

鳬

鷖

風

波

擊

撞

往

往

糜

碎

且

屍

氣

與

水

氣

浸

滛

久

之

易

成

疵

沴

非

惟

死

者

可

悲

卽

生

人

亦

將

受

其

病

焉

同

里

故

有

仁

仁

堂

堂

中

任

事

諸

君

旣

集

資

乃

相

與

買

舟

四

出

撈

載

之

自

五

月

迄

九

月

凡

載

棺

之

尙

完

者

六

百

有

奇

其

棺

破

骨

出

而

用

罎

貯

者

數

略

相

等

義

塚

舊

地

至

不

能

容

會

有

捐

助

地

畝

者

卽

以

爲

叢

葬

之

區

昔

蘇

長

公

於

惠

州

官

葬

暴

骨

爲

作

誌

銘

云

是

豈

無

主

仁

人

君

子

斯

其

主

矣

今

此

衆

棺

皆

無

主

而

諸

君

爲

之

主

謂

非

仁

人

君

子

之

用

心

乎

余

文

固

不

足

傳

而

諸

君

高

義

實

堪

不

朽

因

詳

書

顚

未

而

竝

列

姓

氏

於

後

同
里
代
賒
兼
葬
會
寄
塜
道

光

年

閒

候

選

訓

導

附

貢

生

任

酉

創

立

代

賒

棺

木

會

遭

庚

申

兵

燹

廢

弛
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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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
江
縣
續
志

卷
二

營
建
一

十
一

子

任

艾

生

與

葉

嘉

棣

金

鳳

標

王

琇

王

偕

達

黃

嘉

錫

朱

元

善

葉

邦

驥

嚴

上

鏞

龎

懷

籍

潘

洪

樹

張

鈺

等

於

同

治

八

年

重

建

是

會

加

以

代

葬

葉

嘉

榖

捐

裏

果

圩

田

一

畝

八

分

一

厘

規

條

一

棺

費

以

愿

錢

凑

辦

也

凡

棺

價

每

具

五

千

文

小

者

減

牛

愿

錢

每

會

出

錢

五

十

文

各

同

志

書

愿

時

先

收

十

愿

付

定

棺

用

去

五

具

再

行

持

票

收

愿

補

足

輪

流

接

濟

一

給

棺

須

由

司

事

查

明

也

凡

取

棺

者

須

憑

會

中

之

人

經

手

到

司

事

處

報

明

姓

氏

住

居

年

歲

實

孫

貧

苦

病

亡

並

無

别

故

司

事

根

查

無

異

塡

票

給

棺

如

來

厯

不

明

槪

不

給

發

用

棺

必

兼

埋

葬

也

凡

取

棺

時

會

中

代

雇

脚

夫

抬

至

喪

家

其

棺

木

槪

不

牽

眼

喪

家

自

備

鐵

釘

成

殮

之

後

有

坟

者

飭

夫

代

爲

安

葬

無

坟

者

代

埋

寄

塜

立

石

記

認

統

由

司

事

督

同

以

期

實

濟

葬

費

由

會

給

發

不

取

喪

家

分

文

如

不

願

葬

槪

不

給

棺

一

經

理

須

有

專

司

也

凡

司

事

十

二

人

內

公

舉

一

人

總

理

收

愿

給

棺

等

事

十

一

人

隨

時

襄

理

始

終

毋

懈

以

冀

久

遠

一

零

費

須

有

承

認

也

凡

司

事

督

葬

或

遇

風

雨

或

出

遠

途

須

辦

船

飯

及

雇

工

收

愿

工

食

應

用

紙

張

刻

字

等

費

按

月

會

數

由

十

二

司

事

□

認

與

各

愿

無

涉

一

給

棺

須

有

限

界

也

凡

取

棺

者

無

論

世

居

寄

居

總

歸

本

鎭

十

三

圩

之

內

其

離

鎭

各

圩

及

在

客

庽

舟

次

者

因

經

費

不

敷

未

能

遍

及

計
開
同
里
鎭
圩
名

東西

東西

柳

南北

秘

秵

西
初

漆

秜

成

洪

冲

果

䄶

南
荒

蘆
墟
鎭
義
塚
西

輦

圩

田

四

畝

三

分

四

釐

一

毫

西

畢

圩

一

畝

七

分

九

釐

七

毫

字

圩

一

十

畝

三

分

八

釐

一

毫

岳

字

圩

一

畝

二

釐

六

毫

富

字

圩

一

畝

七

分

四

釐

竝

同

善

堂

置

道

光

二

十

四

年

并

堂

基

一

畝

三

分

二

釐

四

毫

共

二

十

畝

六

分

四

毫

題

請

豁

免

應

徵

銀

米

奉

旨

照

額

豁

除

黃
溪
市
義
塜
一

在

根

字

圩

蕭

墩

匯

一

在

根

字

圩

西

聖

堂

之

右

一

在

西

依

圩

陲

龍

庵

畝

數

及

捐

置

歲

月

無

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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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
江
縣
續
志

卷
二

營
建
一

十
二

補
載

光

緖

四

年

巡

撫

吳

札

照

得

積

穀

所

以

備

荒

所

重

者

在

穀

查

蘇

屬

自

同

治

七

年

飭

備

積

穀

迄

今

各

縣

分

別

存

錢

存

穀

當

時

原

屬

因

地

制

宜

然

僅

存

錢

而

不

存

穀

一

遇

凶

荒

不

特

穀

價

昂

貴

抑

且

購

買

倍

難

本

部

院

有

鑒

於

晉

豫

近

年

被

災

之

慘

移

粟

之

艱

亦

由

平

日

本

地

積

儲

空

虛

臨

時

皆

須

仰

給

外

省

接

濟

之

故

光

緖

二

三

兩

年

江

蘇

旱

蝗

相

繼

蘇

屬

雖

未

有

害

甯

屬

已

有

成

災

之

處

烏

可

不

思

患

預

防

查

蘇

松

常

鎭

太

所

屬

各

州

縣

有

存

錢

而

無

倉

穀

者

應

卽

趕

緊

擇

地

建

倉

預

備

購

穀

存

儲

其

已

有

存

穀

者

亦

應

趕

卽

造

空

厫

秋

成

後

儲

穀

石

其

錢

穀

並

存

者

除

酌

畱

存

錢

若

干

生

息

支

抵

曬

掠

經

費

外

均

應

一

律

倉

穀

用

備

凶

荒

該

縣

務

於

文

到

五

日

內

察

核

擇

地

建

倉

與

造

空

厫

趕

緊

勘

估

一

俟

秋

成

卽

便

購

買

新

穀

上

倉

應

自

本

年

下

忙

起

仍

一

律

帶

收

積

穀

此

目

下

之

取

諸

於

民

者

將

來

仍

須

還

之

民

不

過

爲

民

收

者

預

籌

儲

積

庶

不

致

臨

事

無

可

設

措

此

係

本

部

院

特

札

飭

辦

之

件

幸

勿

稍

存

玩

視

切切

在
城
積
穀
倉
光
緖
四
年
新
建
樓
屋
三
十
二
間
內
倉
厫
一
十
四

間
在
震
澤
縣
界
內
之
官
長
圩
契
買
屋
價
二
千
四
百
千
文
改
造

費
二
千
千
文
有
奇

黎
里
鎭
積
穀
倉
光
緖
四
年

建
二
十
三
間
内
倉
厫
一
十
四
間

在
上
絲
圩
契
買
屋
價
八
百
六
十
千
文
改
造
費
六
百
十
千
文

盛
澤
鎭
積
穀
倉
光
緖
四
年

建
倉
厫
一
十
間
在
大
飽
圩
山
西

殿
廢
基
東
首
建
造
費
一
千
六
百
千
文
有
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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